
重要信息采集与报送工作流程

党委办公室根据上级主管部门
要求或学校事业发展需要，征

集相关信息

各相关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或突
发事件情况，起草相关信息报
告，经主管该业务部门审核

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
报党办

相关单位采集信息，起草信息
材料

报告党委阅知，党办按程序呈
报相关校领导审批。

以部门名义报送的，部门报经
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党委办公室
协助通过金宏网等渠道报送

需以党委名义报送上级单位
的，党办秘书审核、主任拟办

根据校领导审批意见办理 按程序报领导审阅

报送


